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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和研究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双碳”目标。2020

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

出重要宣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确定为 2021年

八项重点任务之一。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紧

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

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

费双控制度。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生态环境部下发碳达峰指南及减污降碳协同工作指导意见。2021

年 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提出“突出协同增

效，把降碳作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协同控制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

放”。 

（二）研究目标 

本项目通过对上海市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在协同控制方面的

历史沿革、问题和挑战、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开展研究，通过定性和

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上海市在“十四五”期间源头协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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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末端协同以及治理体系协同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对协同控制

目标、重点行业协同控制技术路径、协同控制所需要的治理体系创新

等提出建议，为上海市生态环境、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以及交通

主管部门协同制定各领域“十四五”专项规划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为

《上海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工作提供支撑。 

（三）主要技术路线 

1、“协同效应”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深入分析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结构特点、经济发展目标和

产业政策导向等因素，结合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最新要求，研究上海市

“十四五”期间温室气体排放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控制目标。分析

电力、钢铁、化工、航空、农业和废弃物处理等重点行业和部门的温

室气体（CO2）和主要大气污染物（SO2、NOX、VOCS、PM2.5）的排

放贡献率，根据温室气体排放贡献率和大气污染排放贡献率二者之间

的相关性对重点行业和部门内的“协同效应”开展定性和定量分析。对

重点行业和部门的“协同效应”和“减排潜力”进行分类和排序，对实施

效果进行综合评估。 

2、重点行业和部门协同控制技术实现路径研究 

量化分析各种“源头控制措施”及其组合在重点行业和部门（如电

力、钢铁、化工、集成电路、水运港口、航空、城市交通、物流等）

内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协同效应”。结合“十四五”大气污染物控制目

标，研究提出重点行业和部门治理大气污染物的技术路线，即大气污

染物的“治理措施”。结合上海市环境治理体系特点，提出考虑“协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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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源头控制措施”和“治理措施”的“成本-效益”量化方法。对措施

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形成量化研究结论。 

3、协同控制的环境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根据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多情景技术实现路径，结

合目前上海市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治理体系现状，开展创新协同环

境治理体系的研究，研究方向包括：顶层设计层面的立法和规划协同；

制度体系建设协同（包括清单体系、许可证体系、环评体系、排放标

准体系、监测体系、执法管理体系、长三角一体化等）；跨行业和部

门层面的管理工作协同（包括完善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工作机制、能源

和环境发展目标设定、政策措施选取、重大项目论证等）；能源和环

境市场调控机制层面的协同。 

4、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为上海市在目标协同、政策协同、技术协同、重

点行业协同、治理体系协同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提出上海市在“十

四五”期间可使用的协同减排“技术措施库”。 

/"012“3456”789: 

（一）协同控制政策评估方法 

碳排放分析方面，主要基于项目组自建的基于 CGE和 GREAT模

型的经济-能源-碳排放的综合模型。空气质量分析方面，主要采用了

本地化的气象化学耦合模型（WRF-CMAQ），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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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协同控制政策评估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反映减排政策措施实施的减排潜力和成本大小，首

先根据归一化减排当量计算方法将每种措施的单位减排当量成本（边

际减排成本）进行量化，然后按照优先度由低到高进行排序，最后画

出边际减排成本曲线（MAC）。 

（二）数据资源和专题调研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效应分析需要的数据量较大，本次研

究通过相关平台数据、调研座谈等形式，收集分析相关数据及实施效

果。主要包括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温室气体排放、碳交易、

排污许可证等各大平台数据。全市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排放、能源

统计数据、交通年度报告等宏观统计数据。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

产业结构调整、锅炉清洁能源替代、交通行业节能降耗工作等主管部

门工作报告。同时，为了解政策实际效果及未来政策措施可实施性，

调研了港口、航空、电厂、钢铁、化工等重点企业，通过专题调研数

据的形式，整理了企业调研数据等。 

（三）宏观协同效应量化分析 

上海市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根同源性较高，2019 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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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业和交通三大领域主要因使用化石能源贡献了 92%的碳排放以

及 88%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上海在地碳排放量（不含航空水运排放以

及外来电间接排放）在 2011年-2020年间，降幅达到了 17%。在此期

间细颗粒物浓度从基准年 2013 年的 62μg/m3 下降到 2019 年的

35μg/m3和 2020年的 32μg/m3，充分体现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十三五“变动率”的协同性来看，交通领域的协同性最好，其

次是工业领域和电力热力领域。其中 PM2.5与 CO2的协同效果最好，

其次是 SO2和 NOX。VOCS由于与化石燃料燃烧关系不大，主要与产

业结构有关，因此与 CO2的协同性相对较弱。（详见表 1） 

表 1 2015-2019年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变动率 

领域 CO2 SO2 NOx 一次 PM2.5 VOCs 

能源加工转换 
（电力热力） 

-9% -35% -29% -24% -3% 

工业 -6% -10% -16% -43% -28% 

交通 
（城市交通、内河近海航运） 

8% -53% -23% -42% -19% 

建筑 
（服务业、居民生活） 

-13% 0% 0% -27% -6% 

农业 0% 0% 0% 0% 0% 

合计 -6% -22% -22% -32% -24% 
数据来源：项目组测算 

 

（四）“十三五”主要“协同控制”措施量化分析 

1、主要措施初步梳理 

根据协同性，确定调研重点企业和重点领域，收集整理了能源电

力、工业、交通、建设及生活等五个重点领域的减污降碳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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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2。 

表 2 “十三五”减污降碳分领域主要措施 

领域 细分 措施 领域 细分 措施 

能源

电力

领域 

公用电厂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交通

领域 

机动车 

老旧车柴油货车淘汰 

减少市内煤机发电量 
新能源小客车推广替

代 
高效机组替代低效机组发

电量 
新能源公交车推广替

代 
提高市内燃机发电量 新能源物流车替代 
提高市内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 
柴油重集卡 LNG 替代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港口 

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

提升 

燃煤电厂掺烧污泥 
提升集装箱铁水联运

量 

自备电厂 

减少宝钢自备电厂煤机发

电量 
内场集卡 LNG 替代 

减少高桥石化自备电厂煤

机发电量 
非道路移动机械（轮

胎吊）油改电 
减少上海石化自备电厂煤

机发电量 
推广岸电 

电网 
提高市外来电电量 

船舶 
船舶淘汰更新 

提高市外可再生能源电力 
推广内河 LNG 动力船

舶 

民用燃烧 
进一步控制生活用分散燃

煤 

机场 

内场非道路移动机械

电动化 

工业

和领

域 

钢铁行业 

减少生铁产量 内场机动车电动化 

减少焦炭产量 
桥载岸电替代 APU 供

电 

提升铁钢比 
提高飞机地面单发滑

行比例 

超低排放改造 
机场 ACDM 优化滑行

路线化 

石化行业 
限制新增石化产能 

建设

领域 

建筑节

能 
加大建筑节能力度 

石化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 实施装配式建筑 
化工行业 化工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 建筑施

工扬尘

控制 

施工扬尘控制 

工业锅炉

和窑炉 

分散燃煤锅炉淘汰 堆场扬尘控制 
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道路扬尘控制 

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治理 
建筑和

市政涂

装 
大气污染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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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细分 措施 领域 细分 措施 

工业炉窑淘汰 

生活

领域 

废弃物

处理 
废水处理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 生活垃圾能源利用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治理 

生活源 

餐饮油烟大气污染物

治理 

工业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传 
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

治理 

液散码头 VOCs 治理措施 
干洗行业大气污染物

治理 

 

2、建立减排量评估方法 

根据减排贡献、数据获取情况，通过相关数据整理及边界条件设

定，重点围绕 CO2、SO2、NOx、PM2.5、VOCs等指标，量化分析了以

下 20 项治理措施的在减排量、贡献率、协同性方面的成效，具体内

容详见表 3。 

表 3 “十三五”减污降碳主要措施及减排量评估方法 

领域 措施 “十三五”主要措施减排量评估方法 

能源

领域 

减少市内煤机发

电量 

减碳=(基准年煤机发电量-当年煤机发电量)*(基准年煤机碳排放

因子-当年煤机碳排放因子） 

减污=(基准年煤机发电量-当年煤机发电量)*(基准年煤机各污染

物排放因子-当年煤机各污染物排放因子） 

提高市内燃机发

电量 

假定燃机替代煤机电量 
减碳=(当年燃机发电量-基准年燃机发电量)*(当年煤机碳排放因

子-当年燃机碳排放因子） 
减污=(当年燃机发电量-基准年燃机发电量)*(当年煤机各污染物

排放因子-当年燃机各污染物排放因子） 

提高市内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 

假定平均替代本地火电电量 
减碳=(当年燃机发电量-基准年燃机发电量)*(当年火电机组平均

碳排放因子-0） 
减污=(当年燃机发电量-基准年燃机发电量)*(当年火电机组平均

各污染物排放因子-当年火电机组平均各污染物排放因子） 

燃煤电厂超低排

放改造 

以超低排放改在导致供电煤耗上升 1%平均水平计算减碳负协同 
减碳=-当年煤机发电量*当年煤机碳排放因子*1% 
减污=当年煤机发电量*（改造前煤机各污染物排放因子-改造后煤

机各污染物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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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措施 “十三五”主要措施减排量评估方法 

燃煤电厂掺烧污

泥 

以 3吨污泥额外配烧 3吨煤炭计算减碳负协同 
减碳=-(当年污泥掺烧量*3/煤机发电煤耗)*当年煤机碳排放因子 
减污=-(当年污泥掺烧量*3/煤机发电煤耗)*当年煤机各污染物排

放因子 

提高市外来电电

量 

假定平均替代本地火电电量，间接碳排放进行核算，间接污染物

排放不予核算 
减碳=(当年市外来电增量-基准年市外来电电量)*(当年火电机组

平均碳排放因子-当年市外来电平均碳排放因子） 
减污=(当年市外来电增量-基准年市外来电电量)*(当年火电机组

平均各污染物排放因子） 

提高市外可再生

能源电力电量 
同提高市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工业

领域 

淘汰落后产能与

改造升级 
“十三五”实际执行情况 

分散燃煤工业锅

炉淘汰 

钢铁行业提升铁

钢比 
理论值，铁钢比每变化 1%可以减少的碳和污染物 

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 
理论值 

石化行业限制新

增产能 
计算拟新上项目加工每万吨原油的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 

交通

领域 

老旧车柴油货车

淘汰 

减碳=淘汰数量*上年车里程*（国三碳排放因子-国五污染物排放

因子） 
减污=淘汰数量*上年车里程*（国三污染物排放因子-国五污染物

排放因子） 

新能源小客车推

广替代 

减碳=新增数量*单车行驶里程*（燃油车碳排放因子-电动车间接

碳排放因子） 
减污=新增数量*单车行驶里程*（燃油车污染物排放因子-电动车

间接污染物排放因子） 
电动车间接污染物排放因子=全市发电部门污染物排放量/全市全

社会用电量*电动车百公里电耗 

港口内集卡

LNG 替代 

减碳=新增数量*单车行驶里程*（燃气车碳排放因子-燃油车间接

碳排放因子） 
减污=新增数量*单车行驶里程*（燃气车污染物排放因子-燃油车

间接污染物排放因子） 

港口非道路移动

机械电动化 
减碳=新增数量*单车行驶里程*（燃油车碳排放因子-电动车间接

碳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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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措施 “十三五”主要措施减排量评估方法 

减污=新增数量*单车行驶里程*（燃油车污染物排放因子-电动车

间接污染物排放因子） 
电动车间接污染物排放因子=全市发电部门污染物排放量/全市全

社会用电量*电动车百公里电耗 

港口岸电推广 
减碳=港口岸电使用量*（燃油碳排放因子-电力碳排放因子） 
减碳=港口岸电使用量*（燃油污染物排放因子-电力污染物排放因

子） 

机场非道路移动

机械电动化 

减碳=新增数量*单车行驶里程*（燃油车碳排放因子-电动车间接

碳排放因子） 
减污=新增数量*单车行驶里程*（燃油车污染物排放因子-电动车

间接污染物排放因子） 
电动车间接污染物排放因子=全市发电部门污染物排放量/全市全

社会用电量*电动车百公里电耗 
建筑

领域 
扬尘控制 “十三五”实际效果 

 
 

3、重要措施减排量及协同性量化评估 

项目组根据上述量化分析方法，在广泛搜集、梳理数据的基础上，

对上海市“十三五”期间最重要的减污降碳治理措施二氧化碳和主要

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详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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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十三五”减污降碳重要措施减排量及其协同性 

注：由于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的数量级差异较大，本图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变通处理。 

图 3 “十三五”减污降碳重要措施减排贡献率及其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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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直观分析各措施的协同效果，本次分析采用“协同控制

效应坐标系分析”方法，在四维欧氏空间坐标系中，以不同的坐标表

达减排措施对于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效果，详见图 4。 

图 4 “十三五”减污降碳重要措施协同效应坐标系分析 

典型措施看，削减煤炭消费的协同效应最好。“十二五”以来上海

市大力优化能源结构，持续削减煤炭消费，通过分散燃煤治理和清洁

能源替代等措施，煤炭消费总量从 2011 年的 6100 万吨左右下降到

2019年的 4200万吨左右，降幅达 31%。通过采取源头减量措施，使

得煤炭消费碳排放量减少 34%的同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协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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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量化分析主要结论 

一是“十三五”减污降碳重要措施效果各有不同。源头减量替代措

施，协同效果最好，未来重要性更加凸显。部分协同效果好的措施，

未来挖潜空间不足，需要研究确定新的重点措施。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是确保完成控温目标的重要抓手。大气污染物末端治理措

施碳排放负协同效应不高，但减污贡献率很高。 

二是探索协同成本分析，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从各项政策效果

看，对减污降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要区分不同措施的贡献率，后

续开展重大政策措施开展经济成本评估，形成减污降碳措施成本曲线，

对于政府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三是新的“负协同”问题需要关注解决。实施减少煤机发电措施，

污染物排放增加，因此，需要加强对煤炭质量的管控，从源头减少污

染物产生。若采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可以实现减碳 50%的目标，

但是其 NOx排放将增加 2-3倍，建议参考北京市、深圳市的做法，对

天然气电厂排放标准进行修定，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降低氮氧化物

排放。 

;"012“<=>”3456?@ABCDE9: 

（一）“十四五”协同控制措施主要建议 

根据上海已经开展的系列工作及取得的成效，结合“十四五”重点

工作，在“十三五”协同控制措施基础上，初步建议围绕能源领域、工

业领域、交通领域、建筑领域等重点领域，新增十项协同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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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十三五”政策措施情况，各领域主要协同控制措施详见表 4。 

表 4 “十四五”协同控制措施 

主要部门 领域 
具体措施 

（其中加粗字体为新增措施） 

能源电力部

门 

公用电厂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减少市内煤机发电量 

高效机组替代低效机组发电量 
提高市内燃机发电量 

提高市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燃煤电厂掺烧污泥 

自备电厂 
减少宝钢自备电厂煤机发电量 

减少高桥石化自备电厂煤机发电量 
减少上海石化自备电厂煤机发电量 

电网 
提高市外来电电量 

提高市外可再生能源电力 
民用燃烧 进一步控制生活用分散燃煤 

电力装机结构， 煤机能效提升，新上燃机机组 
氢能 氢能（燃料电池）推广利用 

工业和领域 

钢铁行业 

减少生铁产量 
减少焦炭产量 
提升铁钢比 
超低排放改造 

低碳冶金，喷吹煤替代 

石化化工 

限制新增石化产能 
石化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 
化工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 

石化化工产业布局优化 
完成 VOCs2.0 治理，推进低挥发性原辅

材料替代 

工业锅炉和窑炉 

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治理 

工业炉窑淘汰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治理 

工业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传 
液散码头 VOCs 治理措施 

交通领域 机动车 

老旧车柴油货车淘汰 
新能源小客车推广替代 
新能源公交车推广替代 
新能源物流车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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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门 领域 
具体措施 

（其中加粗字体为新增措施） 
柴油重集卡 LNG 替代 

实施机动车国六与非道国四标准 

港口 

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提升 
提升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内场集卡 LNG 替代 

非道路移动机械（轮胎吊）油改电 
推广岸电 

水水中转、铁水联运提升 
推进外高桥港区等布局调整 

船舶 
船舶淘汰更新 

推广内河 LNG 动力船舶 

机场 

内场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化 
内场机动车电动化 

桥载岸电替代 APU 供电 
提高飞机地面单发滑行比例 
机场 ACDM 优化滑行路线化 

建设领域 

建筑节能 
加大建筑节能力度 
实施装配式建筑 

建筑施工扬尘控

制 

施工扬尘控制 
堆场扬尘控制 
道路扬尘控制 

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建筑和市政涂装 大气污染物治理 

生活领域 

废弃物处理 
废水处理 

生活垃圾能源利用 

生活源 
餐饮油烟大气污染物治理 
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治理 
干洗行业大气污染物治理 

  

（二）“十四五”新增措施量化分析 

1、新增措施减排量及协同性量化分析 

参考上文“十三五”减污降碳措施分析方法，结合上海市“十四

五”相关政策规划和前期研究基础，项目组对“十四五”主要新增协

同控制措施的减排量和协同性进行了量化分析，具体如图 5、图 6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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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十四五”减污降碳新增措施减排量及其协同性 

 

图 6 “十四五”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减排贡献率及其协同性 

从图 5 的柱状图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十四五”新增措施中，石

化化工产业布局优化减排量大、协同效果较好，煤机能效提升，新上

燃机机组的碳减排量最大，实施机动车国六与非道国四标准大气污染

物减排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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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 的柱状累积图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十四五”新增措施对

NOX、PM2.5和 VOCS减排的协同性较好，CO2的主要减量措施相对比

较集中，SO2减量主要依靠石化化工布局优化来贡献。 

2、新增措施协同性与既有措施比较 

与“十三五”存量措施相比，“十四五”新增措施的协同性从数

据上看相对“变弱”。主要原因是“十二五”以来上海市开展了两轮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经较为严格.

新增措施中，从数据统计上能同步减少 CO2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就相

对变少。 

随着上海市工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逐步完成，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进一步提高，预计“十四五”末期，上海市减污降碳工作将由

“减污协同降碳”为主阶段进入“降碳协同减污”为主阶段，“十五

五”及中长期空气质量的持续深入改善主要依赖于源头降碳措施。 

（三）“十四五”新增措施减排成本分析 

1、减排成本曲线分析法 

首先结合上述对重要措施的梳理，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确定减

污降碳措施清单；其次考虑各项措施的发展趋势和制约因素，分析计

算各项措施在“十四五”期间的减排潜力，并按照归一化方法将温室气

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果统一到同一尺度上；然后评估各项措施在

“十四五”期间的减排成本（包括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等），结合归一

化后的减排效果计算边际减排成本；最后将各项措施边际减排成本由

低到高进行排序，画出边际减排成本曲线（MAC），包括减排潜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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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减排成本。 

2、绘制边际减排成本曲线 

项目组通过企业调研、专家咨询和文献分析等方法，绘制了上海

市“十四五”主要新增措施的减排成本曲线，详见图 7。 

图 7 “十四五”部分措施边际减排成本曲线 

根据减排成本曲线分解结论，石化化工产业布局优化、煤机能效

提升和等容量减煤量替代、氢能（燃料电池）推广利用三项措施能够

在较低边际减排成本下实现较高的减排量。 

="F!GHI“3456”JKLMN 

（一）完善体制机制协同 

明确工作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及责任部门职能，将应对气候变化

相关目标任务措施与大气污染物年度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强

化规划引领。结合最新要求，将“碳达峰”和远期“碳中和”相关要求纳

入生态环境保护五年规划、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以及中长期战略规划等。

加强监督考核。以“十四五”控温目标为依托，明确目标和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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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评估考核及环保督察体系。 

（二）推动具体工作协同 

强化源头防控协同增效。持续深化能耗、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相关政策。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生态环境准入管理。推动能源清

洁低碳转型，加快培育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突出重点领域协同增

效，深入推动工业、交通、城乡建设、农业等领域协同增效。提升管

理能级协同增效。定期开展协同效应评估，并针对性制定工作方案。

鼓励开展重点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技术研发、示范与推广。探索大

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融合，加强重点单位碳排放报告与

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深度融合。探索实施减污降碳重点区域试点示范，

强化标杆示范作用。 

（三）强化保障措施协同 

构建绿色金融和信用保障。积极申报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立

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将碳排放合规管

理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并推动长三角联合惩戒。加大资金政

策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社会资本积极投入。

利用税收支持、差别电价等政策扶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大对可再

生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替代、都市型低碳农业等协同减排措施的资

金扶持力度。坚持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循序推进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

同控制标准体系建设。优化低碳产品等评价、标识和认证制度。加快

研究建立碳普惠方法学及相关技术支撑和管理体系。加强温室气体和

大气污染物在各类试点示范工作的协同推进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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